十一、投标分项报价表
	序号
	标的物名称
	单位
	人数
	单价
	总价
	 备注

	1
	服务人员工资、社保、公积金、加班等费用
	（以下各项合计）
	
	备注栏内要求必须完全响应，否则作无效标书处理。

	1.1
	项目负责人（保安队长）
	人*1年
	1
	
	
	所有工作人员工资不低于盐城市区最低工资标准2430元/人每月。

	
	保安副队长
	人*1年
	1
	
	
	

	
	监控消防人员
	人*1年
	5
	
	
	

	
	保安员
	人*1年
	16
	
	
	

	1.2
	社会保险
	人*1年
	23
	
	
	社保（企业部分）不得低于1292.47/人每月。

	1.3
	公积金
	人*1年
	23
	
	
	住房公积金须按不低于122元/人每月。

	1.4
	法定节假日加班费
	人*1年
	17
	
	
	法定节假日加班人数不得低于17人，加班工资不低于4357.25元/人每年。

	
	双休日加班费
	人*1年
	19
	
	
	双休日加班人数不得低于19人，加班工资按不低于11619.32元/人每年。

	2
	综合管理杂费
	
	（以下各项合计）
	
	

	2.1
	服装费
	人*1年
	23
	
	
	按不低于200元/人每年。

	2.2
	装备器材办公费
	人*1年
	23
	
	
	由各投标人自主报价。

	2.3
	体检费
	人*1年
	23
	
	
	由各投标人自主报价。

	3
	其他费用
	年
	1
	
	
	其他投标人为完成招标文件规定的服务工作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由各投标人自主报价。

	4
	法定税费
	项
	1
	
	
	按6.72%填报。

	投标总报价（1+2+…+4）
	
	
	
	
	

	
	
	
	
	
	
	


投标人所提供人员的费用不得低于上述标准进行测算，否则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如果招标公告发布之后开标前遇政府调整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或社会保险缴纳基数，评标委员会进行符合性审查时可仍按上述标准审查，中标后，中标人应按照最新政策文件规定执行。

 
 
 
                     投   标   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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